附件1：
广西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门面（场地）
招租规则
    一、意向竞租人有权实地察看了解标的物的基本情况，填写《广西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门面（场地）竞租报名表》后，则视为已完全了解标的物和本次招租规则，并同意遵守和愿意对自己参加招租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成交后，成交人不得对标的物的品质、数量、经营项目等有任何异议。成交人不得私自转租、转让中标门面，否则将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并终止合同。
 二、本次招租采用有底价公开竞租方式进行，各竞租人持报名相关证明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参加公开竞价招租。
  三、招租竞价的原则
  1.招租现场仅允许足额缴纳竞标保证金且报名时登记竞租门面的竞租人（自然人、法人代表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竞标保证金收据原件；法人代表不能到场，请提交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进入竞价现场，不允许未符合竞租公告中规定条件的竞租人进入竞价现场。
2.竞租开始后，由主持人现场唱标，参加竞标的竞租人有三次报价机会，第一次报价不能低于门面（场地）的底价，各门面（场地）底价见附件3《门面（场地）招租标的物明细表》；第二次报价需高于第一轮次所有商家报价中的最高报价，且加价额不得低于50元/次；第三次（最终报价）需高于第二轮次所有商家报价中的最高报价，且加价额不得低于50元/次。经三轮报价后招租结束，报价最高者为最终成交人（报价为每月租金，一年按12个月计算租金）。
  3.竞价现场主持人宣布竞价结束后，各竞租人应对误过竞价时间承担全部责任。
    四、竞租人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将取消参加竞价资格，同时招租方有权追偿因此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1.扰乱公开招租现场秩序，干扰招租报价工作、操纵、垄断、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2.进入招租现场后，吵闹、滋事、随意走动及不听从工作人员安排等行为的；
3.报价竞得后，当场未签署《成交确认书》的；
 4.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广西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门面（场地）租赁合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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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竞得标的物的竞租人（简称“成交人”），需于7日内到招租人财务部缴纳标的物履约保证金，并一次性缴纳当年度的租金，15个工作日内与招租人签订《广西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门面（场地）租赁合同》，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竞标结果，竞租保证金不予退还；未竞得标的物的竞租人竞标保证金原路退回（不计利息）。
  六、各竞租人如有违反《广西师范大学后勤服务集团门面（场地）招租公告》和本规则条款行为的，将被取消其竞价资格，同时招租人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追诉的权利。
